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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

为落实应急管理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印发<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2〕5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我厅研究起草了《关于贯彻落实<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《指南》突出项目准入要求、风险防控机制建设、全过程风险防控三方面要求，旨在规范和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，坚决防范因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把关不严而引发重特大事故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《通知》在《指南》基础上，结合四川省化工产业发展实际，提出了十八条更加细化、更具操作性的规定，有利于更好贯彻实施《指南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起草工作开展以来，我厅组织“全省化工园区安全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”专题调研，摸清当前我省化工园区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及主要安全风险状况。征求危险化学品重点市（州）意见，了解危险化学品主要涉及的市（州）化工产业发展状况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现状。征求部分化工企业负责人、化工行业专家学者意见，进一步了解业内相关诉求。收集汇总了江苏、山东、重庆等省市有关政策，并与我省现行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。在此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通知》初稿。
2022年10月，我厅就《通知》初稿征求了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管局意见，并进行了多轮沟通，在充分吸纳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《通知》公开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起草思路
一是依法依规制定。《通知》严格遵循上位法有关规定，并与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衔接。
二是明确文件定位。坚持更好贯彻实施《指南》的原则，重点针对《指南》要求各地实施但未具体明确的方面，结合四川实际加以细化明确。
三是立足行业现状。从四川省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出发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精准施策，切实管住重大风险，助力四川省化工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。
四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严格项目准入条件
该部分共4条。重点明确新建独立供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最低额度、承接转移项目安全条件、项目准入政策、进区入园要求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防控机制
该部分共6条。重点明确各地建立完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调沟通机制、项目决策咨询服务机制、分级分类安全审查机制、国内首次使用化工工艺安全论证制度、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工业化试验装置安全风险防控有关要求。
（三）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
该部分共5条。从安全评价与设施设计审查、环保设施设备安全风险防控、项目建设阶段安全监管、试生产阶段安全监管、项目竣工验收5个方面，明确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要求。
（四）其他
该部分相当于附则，共3条。明确了《指南》适用范围、各地贯彻落实要求以及《通知》的生效日及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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